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黔建建通〔2018〕131 号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贵州省建设
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黔南州城乡建设和规划委员会、贵

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，仁怀市、威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有

关单位：

根据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《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8〕32 号）及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建设工

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18〕20 号）规定，

完善建筑业增值税制度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现将贵州省建设工

程计价依据中增值税税率及相关计价系数作如下调整：

一、采用一般计税方式，增值税税率由 11%调整为 10%。



二、采用简易计税方式，将《关于发布〈贵州省 2016 版计

价定额简易计税方法计算规则〉的通知》（黔建建通〔2017〕257

号）简易计税方法费用计算顺序及调整（费用）系数表作相应调

整，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。

三、本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。

各地应严格执行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贵州省

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反映。

附件：1.贵州省2016版计价定额（通用安装工程除外）简易

计税方法费用计算顺序及调整（费用）系数表

2.贵州省通用安装工程计价定额（2016版）简易计税方

法费用计算顺序及调整（费用）系数表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8 年4 月27 日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8 年4 月27 日印发



附件 1

贵州省 2016 版计价定额（通用安装工程除外）简易计税

方法费用计算顺序及调整（费用）系数表

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

调整（费用）系数（%）
建筑与装

饰工程

市政

工程

园林绿

化工程

仿古

工程

1 分部分项工程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量×综合单价

1.1 人工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人工费 - - - -

1.2 计价材料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材料费×调整系数 115.64 110.21 110.10 115.09

1.3
未计价材料费（含合同

约定可调价材料）
∑分部分项工程未计价材料费 - - - -

1.4 机械使用费
∑分部分项工程机械使用费×调整

系数
111.05 111.79 111.01 100.94

1.5 企业管理费
∑分部分项工程企业管理费×调整

系数
101.19 101.19 101.19 101.27

1.6 利润 ∑分部分项工程利润 - - - -
2 单价措施项目费 ∑单价措施工程量×综合单价

2.1 人工费 ∑单价措施项目人工费 - - - -

2.2 计价材料费 ∑单价措施项目材料费×调整系数 115.64 110.21 110.10 115.09

2.3 未计价材料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未计价材料费 - - - -

2.4 机械使用费 ∑单价措施项目机械使用费×调整系数 111.05 111.79 111.01 100.94

2.5 企业管理费 ∑单价措施项目企业管理费×调整系数 101.19 101.19 101.19 101.27

2.6 利润 ∑单价措施项目利润 - - - -

3 总价措施项目费 3.1+3.2+3.3+3.4+3.5+3.6+3.7+……
3.1 安全文明施工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15.11 13.55 9.30 8.97

3.1.1 环境保护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76 0.68 0.84 0.45

3.1.2 文明施工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3.49 3.13 3.11 2.08

3.1.3 安全施工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6.14 5.50 2.73 3.64

3.1.4 临时设施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4.72 4.24 2.62 2.80

3.2
夜间和非夜间施工增

加费
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78 0.70 0.69 0.46



3.3 市政工程施工干扰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- 0.85 - -

3.4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47 0.42 0.53 0.28

3.5 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43 0.38 0.19 0.25

3.6 工程定位复测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19 0.17 0.08 0.11

3.7 二次搬运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95 - - 0.56

4 其他项目费 4.1+4.2+4.3+4.4

4.1 暂列金额 按招标工程量清单计列

4.2 暂估价 4.2.1+4.2.2

4.2.1 材料暂估价
最高投标限价、投标报价：按招标工程量清单材料暂估价计入综合单价。

竣工结算：按最终确认的材料单价替代各暂估材料单价，调整综合单价。

4.2.2 专业工程暂估价
最高投标限价、投标报价：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计列。

竣工结算：按专业工程中标价或最终确认价计算。

4.3 计日工
最高投标限价：计日工数量×120元/工日×120%（20%为企业管理
费、利润取费率）。
竣工结算：按确认计日工数量×合同计日工综合单价。

4.4 总承包服务费

最高投标限价：招标人自行供应材料，按供应材料总价×1%；专业
工程管理、协调，按专业工程估算价×1.5%；专业工程管理、协调、
配合服务，按专业工程估算价×3%～5%。
竣工结算：按合同约定计算。

5 规费 5.1+5.2+5.3

5.1 社会保障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33.65 33.65 33.65 33.65

5.1.1 养老保险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22.13 22.13 22.13 22.13

5.1.2 失业保险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1.16 1.16 1.16 1.16

5.1.3 医疗保险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8.73 8.73 8.73 8.73

5.1.4 工伤保险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1.05 1.05 1.05 1.05

5.1.5 生育保险费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0.58 0.58 0.58 0.58

5.2 住房公积金 （1.1+2.1）×费用系数 5.82 5.82 5.82 5.82

5.3 工程排污费 实际发生时，按规定计算

6 税前工程造价 1+2+3+4+5

7 增值税 6×3%

8 工程总造价 6+7



附件 2

贵州省通用安装工程计价定额（2016 版）简易计税

方法费用计算顺序及调整（费用）系数表

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 调整（费用）系数（%）

1 分部分项工程费 1.1+1.2+1.3+1.4+1.5+1.6
1.1 人工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人工费 -
1.2 材料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材料费×调整系数 112.59

1.3
未计价材料费（含合

同约定可调价材料）
∑分部分项工程未计价材料费 -

1.4 机械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机械费×调整系数 108.51
1.5 企业管理费 ∑分部分项工程企业管理费×调整系数 101.19
1.6 利润 ∑分部分项工程利润 -

2 专业技术

措施项目费
2.1+2.2+2.3+2.4+2.5

2.1 脚手架搭拆费 按各册定额规定计算

2.1.1 其中：人工费

2.2 高层建筑增加费 按各册定额规定计算

2.2.1 其中：人工费

2.3 系统调整费 按各册定额规定计算

2.3.1 其中：人工费

2.4 企业管理费 （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28.99
2.5 利润 （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29.00
3 总价措施项目费 3.1+3.2+3.3+3.4+3.5+……
3.1 安全文明施工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6.84
3.1.1 环境保护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0.76
3.1.2 文明施工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0.78
3.1.3 安全施工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1.31
3.1.4 临时设施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3.99

3.2
夜间和非夜间施工

增加费
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0.20

3.3 二次搬运费 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计算 -



3.4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0.55
3.5 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0.43
4 其他项目费 4.1+4.2+4.3+4.4
4.1 暂列金额 按招标工程量清单计列

4.2 暂估价 4.2.1+4.2.2

4.2.1 材料暂估价

最高投标限价、投标报价：按招标工程量

清单材料暂估价计入综合单价。

竣工结算：按最终确认的材料单价替代各

暂估材料单价，调整综合单价。

4.2.2 专业工程暂估价

最高投标限价、投标报价：按招标工程量

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计列。

竣工结算：按专业工程中标价或最终确认

价计算。

4.3 计日工

最高投标限价：计日工数量×120元/工日
×120%（20%为企业管理费、利润取费率）。
竣工结算：按确认计日工数量×合同计日

工综合单价。

4.4 总承包服务费

最高投标限价：招标人自行供应材料，按供

应材料总价×1%；专业工程管理、协调，按
专业工程估算价×1.5%；专业工程管理、协
调、配合服务，按专业工程估算价×3%～5%。
竣工结算：按合同约定计算。

5 规费 5.1+5.2+5.3
5.1 社会保障费 5.1.1+5.1.2+5.1.3+5.1.4+5.1.5 33.65
5.1.1 养老保险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22.13
5.1.2 失业保险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1.16
5.1.3 医疗保险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8.73
5.1.4 工伤保险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1.05
5.1.5 生育保险费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0.58
5.2 住房公积金 (1.1+2.1.1+2.2.1+2.3.1)×费用系数 5.82
5.3 工程排污费 实际发生时，按规定计算

6 税前工程造价 1+2+3+4+5
7 增值税 6×3%
8 工程总造价 6+7


